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工作流程

各位老师： 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工作流程安排如下： 

	阶段
	时  间
	工 作 安 排

	动

员
	2014年12月11日
	学校发布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申报通知

	
	12月19日
	省哲学社科规划办召开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工作会议

	
	12月22日
	学校发布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工作流程

	
	12月26日
	学校召开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动员会议

	定

题
	12月29日-2015年1月11日
	学校举行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申报辅导报告会（期间请各学院组织学科层面上的申报动员和咨询指导会，并将时间、地点告知人文社科处派人参加）

	
	1月14日前
	申报人根据学科特点、前沿动态，精心选择研究方向，确定选题；人文社科处及时解答申请人填写过程中的有关疑义

	
	1月18日前
	人文社科处、各文科学院邀请相关学科专家对选题进行审阅、探讨、指导修改，正式确定选题

	填报申请书、预审
	1月19日-2月23日
	申报人填写《申请书》并主动联系相关专家，对《申请书》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

	
	2月26日前
	各文科学院召开教授会或学术委员会会议，进行本单位申报项目的初评排序，并告知人文社科处派人参加

	
	2月28日上午
	1、申报人将《申请书》（初稿1份）填好后，各学院科研秘书统一送交人文社科处（机关各部门申报人员在相应时间内直接送人文社科处）；

2、各学院报《扬州大学申报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览表》（初稿）电子版；

3、人文社科处对《申请书》（初稿）进行形式审查。

	
	3月1日上午
	学校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推荐

	修

改
	3月2日-3日
	学校组织专家审阅，进一步修改完善《申请书》

	报

送
	3月4日上午
	1、各单位报送正式申报材料：申请书纸质文本一式7份；（报送时请按照1份申请书夹“6份活页+5份申请书”的形式提交，即6份活页放在5份申请书上面再夹在1份申请书的第二、三页之间提交；另1份申请书及活页单独提交，供学校留存）；

2、各学院同时报送《扬州大学申报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览表》1份，电子版《一览表》及《申报书》请各单位以“2015国家社科项目申报+单位名称”为名，集中打包发送至：skc@yzu.edu.cn

	
	3月4日下午-6日
	1、学校整体申报数据分析汇总、申报材料整理完善；

2、学校将申报材料报送省社科规划办。


校人文社科处

2014年12月22日

